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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

文件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 

湘农联〔2019〕36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全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 

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、县市区农业农村局、教育（体）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，有关培养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湖南省芙

蓉人才行动计划〉的通知》、《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印发〈关于切

实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推进芙蓉人才行动计划落实落地的方案

（2018—2022 年）〉的通知》和《湖南省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计划》

精神，进一步建立涉农院校与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机构联合培养人

才制度，创新基层农技人员培养机制，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，

加快现代农业发展，经研究并商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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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在全省开展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养计划 

根据全省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人员编制、年龄结构等状况，逐

年推进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工作，自 2019 年起计划用 4

年时间培养 2500 人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定向原则。一是定向招生。各县市区根据基层农业事

业单位编制空缺及农技队伍的人才需求情况，确定年度招生计

划，定向招收 25 周岁以下、有本县户籍并已报考当年普通高校

招生考试的应、往届高中（中职）毕业生。二是定向培养。培养

院校面向有招生计划的县市区招生，按照学历层次要求定向培

养。三是定向就业。定向培养的毕业生经考核合格后，由生源所

在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正式聘用手续，安排到乡

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。 

（二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各县市区农业农村、教育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和培养院校，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”的原则，面向社会公开宣传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政策，

组织开展招生录取等工作。 

（三）严进严出原则。各县市区要组织品德优秀、学习能力

强、能吃苦耐劳，且热爱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考生报考。培养院

校应择优录取考生，并按照要求认真组织教学，严格考核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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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制定年度招生计划 

各县(市、区)每年具体招生人数，由县(市、区)农业农村局

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基层农技队伍编制空缺等情况确定，

填写《湖南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需求计划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经县(市、区)编办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（体）局审核

同意后，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报市州农业农村局。各市州农业农

村局审核汇总后，填写《湖南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需求

计划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市州编办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教育（体）局审核同意后，于每年 2 月 15 日前报省农业农村厅。

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当年全省定向培养计划总数和各市州上报的

定向培养需求计划，商省编办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教

育厅同意后，于每年 2 月底前向培养院校和相关县(市、区) 农

业农村局下达年度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招生计划。 

（二）招生、考试与录取 

1.招生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教育（体）局，负责向社会公布招生信息，组织考生报名。 

2.考试与录取。报考定向生的考生参加高考，择优录取。已

确定录取的定向培养考生签订《湖南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

养协议书》。 

（三）定向生的培养 

定向生由有关涉农院校负责培养，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要，

设置现代农业技术、作物栽培技术与管理（农学、植保、土肥、

园艺等方向）、畜牧兽医、水产养殖、农业装备应用技术、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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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、休闲农业、电子商务、农村经营管理等专业，分别按照专

科层次三年、本科层次四年的学制要求培养。最后一个学期回到

生源地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分派到乡镇农技推广机构

实习。 

（四）学习费用 

定向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免缴，其所需

费用由省财政据实安排；并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奖助学金等

资助政策，在资助政策规定范围内与其他在校生享受同等待遇。 

（五）定向生的就业 

定向生按期毕业后，由生源所在县（市区）农业农村局会同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核准使用的编制范围内采取直接考

核的方式进行招聘，并派遣到所辖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，确保

有编有岗。学习期满未能毕业或考核不合格的定向生，将终止或

取消协议。被聘用的定向生在聘用单位服务时间不少于 5 年，5

年内不得调入其他单位。不满 5 年自行离开聘用单位的，按协议

承担违约责任。合同期满，要严格实施聘期考核。聘期考核不合

格的，不再续签聘用合同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省里成立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

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（办公室设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），

负责统筹协调。各市州、县市区编制、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要高度重视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工

作，落实专人负责对接。教育部门要广泛宣传，动员本地考生积

极报考。编制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，要大力支持，紧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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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，完善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措施，确保全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

定向培养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严把关口节点。定向培养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工作政策

性强，各市州、县市区编制、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农业

农村等部门和培养学校要严格按照要求，把好计划申报、组织报

考、招生录取、教育教学管理和毕业后工作落实等重要关口和节

点，认真做好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各项工作。 

（三）认真教育培养。培养院校要按照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、农业农村等部门的要求，不断改善办学条件，进一步加

强管理，严格按照定向生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，认真组织教育教

学，培养出一批扎根基层、服务农业、知识扎实、技能熟练的基

层农技人员。 

 

附件：1.湖南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需求计划表 

2.湖南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需求计划汇总表 

 

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 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  

 

 

 

 

湖南省财政厅         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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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湖南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需求计划表 
 

县（市区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 

县市区 总计

本科计划 专科计划 

小计 专业 1 专业 2 专业 3 专业 4 专业 5 小计 专业 1 专业 2 专业 3 专业 4 专业 5 

XX 县总计              

XX 乡镇              

XX 乡镇              

……              

 

县（市区）教育（体）局（盖章） 县（市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盖章） 县（市区）编办（盖章） 县（市区）农业农村局（盖章） 

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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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湖南省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需求计划汇总表 
 

市州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 

市州、 

县市区 
总计

本科计划 专科计划 

小计 专业 1 专业 2 专业 3 专业 4 专业 5 小计 专业 1 专业 2 专业 3 专业 4 专业 5 

XX 市州 

总计 
             

XX 县              

XX 县              

……              

 

 

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（盖章）    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盖章）      市 州 编 办（盖章）        市州农业农村局（盖章） 

 

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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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公开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0 日印发 


